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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仲裁程序的內幕消息

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.09 (2) (a)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

項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就北京聯眾、天津中棋及國家體育總局棋牌運動

管理中心之間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日的合作協議（「合作協議」）所作出的自願

公告，內容有關棋牌綜合業務網絡化管理項目。

本公司宣佈，北京聯眾及天津中棋近日接獲北京仲裁委員會的仲裁通知，當中附載日期為

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向北京仲裁委員會提交針對北京聯眾（作為第一被申請人）及天津

中棋（作為第二被申請人）的仲裁申請（「仲裁申請」），要求就合作協議（經日期為二零一六

年六月三十日的合作協議之補充協議所補充）（統稱為「該等合作協議」）所產生的指稱爭議

索取損害賠償。

根據仲裁申請，申請人指稱，北京聯眾及天津中棋已違反該等合作協議，原因在於（其中

包括）彼等拖欠支付若干款項、並無將若干域名的擁有權及權益轉讓予申請人以及向申請

人交還房屋（天津中棋承擔），本公司擬為此提出爭辯。申請人向北京聯眾及天津中棋索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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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損害賠償總額（包括拖欠利息、罰金、仲裁費及法律費用）約為人民幣 90百萬元，其中約

人民幣11.5百萬元的房租及房屋佔用費聲稱須由天津中棋獨自承擔，而約人民幣78.5百萬元

則聲稱須由北京聯眾及天津中棋共同承擔。

本公司正就仲裁申請尋求法律意見，目前正評估有關仲裁申請及其相關程序於法律、財務

及營運方面對本集團整體所造成的影響。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，以知會本公司股東最新發展。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釋義

於本公告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：

「申請人」 指 國家體育總局棋牌運動管理中心、中國圍棋協會、中國國際象

棋協會、中國象棋協會、中國橋牌協會及中國國際跳棋協會

「北京聯眾」 指 北京聯眾互動網絡股份有限公司，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

司，為本公司之合併附屬實體

「本公司」 指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，一家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之有

限公司

「合併附屬實體」 指 本公司透過合約安排控制的實體，依此合約安排其財務業績作

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綜合及入賬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僅就本公告而言，不包括香港、澳門及台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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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被申請人」 指 北京聯眾及天津中棋

「人民幣」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天津中棋」 指 天津中棋惟業體育發展有限公司，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

司，並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

承董事會命

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

陸京生

北京，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揚揚先生及陸京生先生；非執行董事劉江先生、劉學明先生、高麗平

女士及華彧民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馬少華先生、章力先生及郭玉石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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